
一、磋商函及磋商函附录

(一)磋商函

致：温县水利移民服务中心 （采购人名称）

根据贵方 2025 年第三批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太涧药材加工厂项目 （项目名称）

磋商文件之邀请，签字代表： 王圣光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正式授权并

代表供应商 河南俊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韩庄乡行政街 43 号 （单位

名称、单位地址） 提交响应文件，并对之负法律责任。

据此函，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2025 年第三批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太涧药材加工厂项目

(项目名称) 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大写）人民币 壹佰肆拾万叁仟壹佰捌拾壹元捌角

贰分 ，（小写）人民币 1403181.82 元的总报价，承担本项目的工作。

2、如果我们的响应文件被接受，我们将按磋商文件的规定签订并严格履行合同中的责任

和义务。

3、投标供应商已详细审查全部磋商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

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

4、我方承诺在磋商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响应文件。

5、如果在规定的磋商会时间后，供应商在磋商有效期内撤回响应文件，我们将自愿接受

相关处罚。

6、供应商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其磋商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方

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响应文件或没收任何应文件。

供应商名称 (公章) ：河南俊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

日期： 2026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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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磋商函附录

项目名称
2025 年第三批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基金太涧药材加工厂项目

项目编号

采购编号

项目编号：温交易【2026】7号

采购编号：温财磋商采购

-2026-6 号

总报价
人民币大写： 壹佰肆拾万叁仟壹佰捌拾壹元捌角贰分 元

小写： 1403181.82 元

工期 120 日历天

质量要求 合格

项目经理 李五英 注册编号 豫 241212293911

其他声明及承诺 缺陷责任期：12 个月。

备注

说明：

1、本表总报价应与响应文件中报价表、磋商函的总报价一致，不一致者以

《磋商函》中总报价为准（大小写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供应商将承担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磋商的总报价应包含与之相关的一切费用。

供应商名称（公章）：河南俊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026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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